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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转发
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等部门吉林省
全民参保登记计划实施方案的通知
吉政办发〔２０１６〕３８号

各市（州）人民政府，长白山管委会，各县（市）人民政府，省政府各厅委办、各直属机构：

　　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省发展改革委、省教育厅、省公安厅、省民政厅、省司法厅、省财政厅、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省卫生计生委、省地税局、省工商局、省质监局、省国税局、省编办制定的《吉林省全民参保登记计划实施方案》已经省政府同意，现转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吉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１６年６月３日 

吉林省全民参保登记计划实施方案
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　省发展改革委　省教育厅

省公安厅　省民政厅　省司法厅　省财政厅

省住房城乡建设厅　省卫生计生委　省地税局

省工商局　省质监局　省国税局　省编办

　　为落实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关于 “实施全民参保计划，基本实现法定人员全覆盖”的工作要求，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等法律、法规，以社会保险全覆盖为目标，通过信息比对、入户调查、数据集中管理和动态更新等措施，对各类群体参加社会保险情况进行记录、核查和规范管理，形成每个人唯一的社保标识，推动就业人员和城乡居民全面、持续参保，为到２０２０年实现社会保险全覆盖打牢基础，现结合我省实际，制定本方案。

　　一、工作原则
　　（一）政府主导。各地政府负责本地区全民参保登记工作的组织领导和统筹部署，统筹协调各相关部门合力开展工作。

　　（二）部门协作。建立政府协调工作机制。各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发展改革、教育、公安、民政、司法、财政、住房城乡建设、卫生计生、税务、工商、质监、机构编制等部门要加强沟通协调，增进共识，形成合力，共同推动全民参保登记工作，促进政府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能力全面提升。

　　（三）分级督导。各地政府应将全民参保登记工作任务进行分解并实行省、市、县、乡逐级督导检查和目标考核，确保工作开展及时、保质、有效。

　　（四）依法推进。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等法律、法规，制定规范的业务经办流程，依法开展全民参保登记工作，推动扩面参保。

　　（五）信息共享。在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等法律、法规和相关规定的前提下，加强信息共享。依托信息管理系统，建立同级政府各相关部门间和省、市（州）、县（市、区）、街道（乡镇）、社区（村）各层级间信息数据动态交互途径，签订信息共享和数据保密协议，提高数据质量、使用效率及安全性。

　　（六）动态管理。在信息数据动态交互、定期比对、持续调查的基础上，建立全民参保登记动态管理工作长效机制，实现人员信息数据持续更新，推动扩面参保工作的持续开展，加快实现社会保险全覆盖的目标。

　　二、工作目标
　　到２０１７年年底，完成涵盖全体社会就业人员和城乡居民的法定人员参加社会保险信息登记工作。

    （一）通过按照全省统一的参保登记指标和数据技术标准，整合城乡各项社会保险参保信息，采取与各相关部门信息比对、入户调查、数据集中管理和动态更新等措施，核查、记录应参加城乡各项社会保险的所有用人单位和个人信息，实现全民登记全覆盖。

　　（二）通过开展全民参保登记，推动实现社会保险全覆盖，推动实现养老、医疗、工伤、生育、失业保险统一征缴，推动实现社会保险城乡统筹，推动实现地区和部门间信息共享，推动所有就业人员和城乡居民全面、持续享受相应的社会保障。

　　三、工作任务
　　（一）全面开展参保登记。按照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全民参保登记经办规程（试行）》（人社厅发〔２０１５〕４４号），对所有用人单位和个人进行参加各项社会保险的登记，核查比对相关基本信息，建立全面、完整、准确的全民参保登记库，并实现动态更新。

　　（二）扩大参保覆盖范围。在开展全民参保登记的基础上，有重点、有目标地开展扩面工作，尽快实现将应参未参人员纳入到社会保障制度覆盖范围并享受到应有的社会保障权益。

　　（三）完善社会保障政策。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和《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完善社会保险制度体系，加强地区之间、城乡之间的统筹协调和政策衔接完善。推进城乡统筹、五险合一管理进程，加快实现业务经办规程的统一规范，维护流动人员的合法权益，引导有条件的参保人员转向可获得更好权益保障的制度。
　　（四）优化经办管理服务。转变经办理念和服务方式，加强政策宣传和社会沟通，实现无缝对接，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社会保障知情权、参与权、享有权和监督权；理顺管理体制，整合服务资源，优化经办流程，强化信息化手段，实现对参保人的全员动态管理、精确管理；推进标准化建设和数据信息跨业务、跨地区、跨部门共享，建立长效机制。
　　四、工作安排
　　（一）２０１６年６月—１２月。
　　１.建立政府协调工作机制。各地政府建立由政府负责人牵头，相关部门参与的工作协调机制。
　　２.启动部署实施工作。制定《吉林省全民参保登记计划实施工作推进方案》，明确、细化工作进度安排，召开工作启动会议，组织开展专项培训，安排部署相关工作任务。
　　３.制定采集指标。按照《全民参保登记经办规程（试行）》，依据各部门现有数据指标体系，制定统一的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工伤保险、生育保险、失业保险登记范围、内容、标准等信息采集指标。
　　４.建立信息系统。按照国家相关数据库建设统筹安排，制定《吉林省全民参保登记管理信息系统建设方案》，开发建设全省统一使用的全民参保登记管理信息系统，全方位打造 “互联网＋全民登记 ”。
　　５.基础信息指标数据入库。按照全民参保登记数据指标要求，对现有社会保险各险种数据及各相关部门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导入全民参保登记管理信息系统数据库。
　　６.实施信息综合比对和筛选。通过与公安、工商等部门进行户籍、企业注册等信息综合比对，清理重复信息，剔除无效信息，纠正错误信息，筛查出应参未参单位和人员的详细信息并登记备案。
　　７.对应参未参单位和人员进行入户调查和信息采集。通过购买服务等形式，对筛查出的应参未参信息逐个单位、逐户、逐人排查，全面掌握所有就业人员和城乡居民有关信息，对其基本信息进行采集和补录，完成后确认参保登记，对被登记人员参加社会保险情况按统一标准进行标注。
　　８.形成完整的全民参保登记库。通过信息筛查比对和实地排查，掌握全部用人单位、就业人员和城乡居民参保情况，形成完整准确的全民参保登记库。
　　（二）２０１７年。
　　１.上报国家平台进行信息比对。将我省行政区域内的城乡居民及外来人员阶段性（某一时间节点）参保登记信息上传至国家全民参保登记信息平台，进行国家层面的参保登记信息比对，比对结果实时更新。
　　２.实现省内全民参保登记信息共享。在全民参保登记的基础上，扩展信息比对和应用范围，实现全民参保登记库数据对相关部门开放共享，为各相关部门提供丰富准确的数据支持。
　　３.建立数据动态更新机制。通过全民参保登记管理信息系统的数据接口，社会保险各险种信息系统与全民参保登记库实时联接和数据交互，各相关部门信息系统与全民参保登记管理信息系统动态数据更新，实现全民参保登记库可持续性动态运行。
　　４.深入推进扩面参保工作。利用国家和我省全民参保登记信息比对结果，采取社会宣传、动员参保、劳动保障监察等措施，推进尚未参保的人员按规定参加各项社会保险，确保符合参保条件的用人单位和城乡居民应保尽保。
　　５.加强信息数据应用处理。增强信息数据共享，拓展全民参保登记信息使用范围和应用领域，充分发挥全民参保登记信息的有效价值，为推动全省经济发展及实施城乡统筹发展战略等提供参考依据。
　　五、工作职责
　　（一）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及各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
　　１.制定《吉林省全民参保登记计划实施工作推进方案》，确定全民参保登记（核对）指标，组织开展全民参保登记工作的具体实施；
　　２.制定《吉林省全民参保登记管理信息系统建设方案》，建设并维护全民参保登记管理信息系统，建立全民参保登记库；
　　３.协调建立全民参保登记长效机制，实现与各相关部门数据交换和信息动态更新；
    ４.开展扩面参保，推动实现用人单位和人员参加相应的社会保险。
　　（二）发展改革部门：
　　１.提供全民参保登记相关工作支持；
    ２.协助开展信息比对。
　　（三）教育部门：
　　协助开展在校学生信息比对。
　　（四）公安部门：
　　１.提供户籍人口相关信息核对支持；
    ２.协助开展其他工作。
　　（五）民政部门：
　　１.提供养老、救助等机构掌握的居民个人信息；
    ２.协助开展信息比对。
　　（六）司法部门：
　　１.提供服刑人员相关信息；
    ２.协助开展信息比对。
　　（七）财政部门：
　　１.做好实施全民参保登记工作经费保障；
    ２.协助开展信息比对。
　　（八）住房城乡建设部门：
　　１.提供建筑施工企业及个人相关信息； 
　　２.协助开展信息比对。
　　（九）卫生计生部门：
　　１.提供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参合人员信息；
    ２.提供未登记户籍新生儿的信息；
    ３.协助开展信息比对。
　　（十）地税部门：
　　１.提供单位职工及其他个人工资、其他收入信息；
    ２.协助开展信息比对。
　　（十一）工商部门：
　　１.提供用人单位相关信息；
    ２.协助开展信息比对。
　　（十二）质监部门：
　　１.提供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制度改革前单位组织机构代码等相关信息；
    ２.协助开展信息比对。
　　（十三）国税部门：
　　１.提供单位及个人缴税等相关信息；
    ２.协助开展信息比对。
　　（十四）机构编制部门：
　　１.提供人员编制等相关信息；
    ２.协助开展信息比对。
　　六、工作保障 
　　（一）加强组织领导。各地政府要把实施全民参保登记计划工作列为重点工作任务，切实加强组织领导，结合实际制订具体实施方案，统筹安排工作力量，落实各项保障措施，重点组织好入户调查登记相关工作，确保工作顺利推进并取得预期成效。
　　（二）落实工作责任。各地政府相关部门要及时准确地交换相关基础数据。各部门要按照职责分工，建立工作目标管理责任制，明确工作目标任务、工作措施和时间进度，确保责任落实到位。密切协同，定期交流情况，共享信息资源，形成合力推进工作。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完成全民参保登记基础信息汇总分析后，要将相关信息向有关部门进行及时反馈。
　　（三）强化检查监督。各地政府要将全民参保登记计划实施情况纳入年度目标管理考核。各街道、乡镇要按照分解任务，严格实行限时办结制，确保按期完成登记录入工作；要对具体工作人员备案登记，妥善保存档案资料，及时更正补录变动信息，确保信息比对准确无误，保证各环节工作质量。省政府将适时组织对各地工作落实情况进行检查督导。
　　（四）做好宣传引导。各地要有针对性地制订工作计划，充分利用报刊、广播、电视和互联网等媒体，广泛深入宣传全民参保登记工作的重要意义和要求，引导广大群众积极参与、配合登记调查，为全民参保登记工作顺利开展创造良好的氛围。各级社会保险经办部门要努力提升服务质量，凝聚社会共识，提升全民参保意识。要向符合参保条件的人员宣传社会保险政策，开展参保动员，跟踪服务，把全民参保登记工作与推进社会保险参保扩面及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有机结合起来，确保全民参保登记工作任务优质高效完成。　　
